关于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
南建设工〔2015〕113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市、区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吸取近年来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据《关于深刻吸取天津“8·12”爆炸事故教训全力做好当前消防工作的通知》（南消安委〔2015〕11号）、《关于立即开展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南安办〔2015〕112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69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南建设工〔2015〕98号）等文件要求，我局于2015年8月27日在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日常监管巡查和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对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开展专项抽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设2个工作小组，共抽取了5个在建房屋工程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工地活动板房等临时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动火作业审批情况、消防设施配备及消防安全管理情况等。共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5份、《责令停工通知书》1份、《广东省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责任扣分通知书》15份，对责任人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合共扣64分,详见附件1。同时，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检查发现存在不良行为的企业进行诚信扣分，合共扣39分，具体情况见附件2。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消防安全检查情况
　　受检的5个房屋工程中，部分工地未能按照我局文件要求落实在建工地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制度，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具体问题总结如下：
　　1.个别工程临时板房未能提供出厂合格证明；
　　2.个别工程现场未能设置有效的消防通道，消防栓未能及时跟上施工进度，消防设施存在未做先验现象；
　　3.个别工程动火审批程序不完善；
　　4.部分工程施工楼面灭火器配备不足或未按规范要求设置灭火器；
　　5.部分工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责任、义务未能落实到人，未能提供消防安全演练计划；监理单位无专项消防监理细则，隐患整改回复单内容不齐全。
　　（二）其他情况
　　受检的5个房屋工程中，部分工地存在项目管理人员不到位的现象。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雅居乐御景豪庭4、5幢项目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全部不到位，专业监理工程师由其他人员冒名代替点名；珠江科技数码城10#项目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程师由其他人员冒名代替点名。
　　三、处理情况及工作要求
　　（一）对本次检查中被责令改正的工程，由施工单位定人、定时间、定措施落实整改，经监理单位确认符合要求后报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复查。
　　（二）对本次检查项目管理人员不到位且存在较大消防隐患的雅居乐御景豪庭4、5幢施工单位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广州市宏业金基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检查期间冒名代替人员到位履责检查的珠江科技数码城10#项目监理单位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公司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10分。
　　（三）请各有关单位认真总结和整改落实本次大检查所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制订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落实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及管理架构，把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落实到人。施工单位应加强对工地现场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特别是加强临时板房，易燃、易爆物品的放置，施工现场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的检查。监理单位应按要求建立安全监理责任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工作，制定消防安全监理细则，及时跟踪工地现场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形势平稳。
　　　　
           附件：1.开展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2.开展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诚信扣分一览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9月10日

